
近 日 ，河 南 省 公 安 厅 公 布 深 化
“放管服”改革工作方案，推出 20 项
车驾管改革新举措，全面推行交管
服务“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
办”，最大限度减少群众往返次数、
缩短等候时长、减轻群众负担。按
照要求，9 月 1 日起，20 项新举措在
全省全面推行。
交管窗口推行“一次办、马上办”

申请材料“四个减免”。全面清
理办理交管业务的各种证明凭证，
凡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一律取消。
一是免复印，原需提交的身份证明
复印件，通过自动读取、高拍扫描或
者免费复印等方式留存；二是免填
表，原需申请人填写的纸质表格，由
窗口工作人员采集信息、打印表格，
申请人签字确认；三是免拓印，原需
申请人自行拓印车辆识别代号的，
由车辆管理所、机动车登记服务站
等免费拓印；四是免提交，逐步取消
车辆购置税、车船税、交强险、报废
回收证明、医院体检证明等纸质证
明凭证。

简 单 业 务 一 证 即 办 。 对 补 换
领 、审 验 驾 驶 证 ，补 领 机 动 车 行 驶
证，驾驶人和机动车所有人联系方
式变更等 18 类车驾管业务，凭本人
居民身份证一证即办。普通业务一
窗通办，实现办理车驾管业务只进

一扇门、只到一个窗口办结。
轻微事故实行网上定损理赔
拓展网上服务覆盖面。通过互

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
“交管 12123”手机 APP 等提供网上服
务，实行驾驶人考试预约、机动车选
号、补换领驾驶证、申领免检标志等
交管业务网上办理，实现申请网上受
理、信息后台审核、牌证邮寄送达。

推行安全教育网上学习。建立
互联网学习教育平台，方便驾驶人
审验教育和满分教育网上申请、网
上认证、网上学习。同时，推进交通
事故网上处理，轻微事故实行网上
定损理赔，实现交通事故信息跨部
门实时查询、实时反馈，车损事故在
线受理、在线定责、在线协商、在线
定损、在线理赔。

推行跨省异地检验机动车
推行跨省异地检验。除大型客

车、校车、危险货物运输车外，其他
汽 车 实 行 跨 省（区 、市）异 地 检 验 。
申请人可以在机动车登记地以外的
省（区、市）直接检验，申领检验合格
标志，实现全国范围“通检”。

便利驾驶证省内异地申领。对
在 省 内 异 地 申 领 小 型 汽 车 驾 驶 证
的，申请人可以凭居民身份证直接
申请，无须再提交居住证或暂住登
记凭证。 （李凤虎）

申请人:江某
被申请人:某区房管局

申请人认为，拆迁人办理《房屋拆迁
许可证》时提交的资金存款证明系伪证，
违反了《行政许可法》的规定。申请人依
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被许可人以欺
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
应当予以撤销。”向被申请人提出了撤销

《房屋拆迁许可证》的请求，但被申请人
未履行该职责。

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提出行政复
议申请前，已经以《房屋拆迁许可证》违
法为由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两审确认该

《房屋拆迁许可证》合法。

行政复议机关认为，被申请人是颁
发《房屋拆迁许可证》的行政机关，依据

《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被申
请人具有撤销该《房屋拆迁许可证》的职
权。资金存款证明是申请办理《房屋拆迁
许可证》的重要材料，法院两审确认该《房
屋拆迁许可证》合法，可以证明资金存款证
明符合法律规定，因此，对申请人提出撤销

《房屋拆迁许可证》的请求不予支持。被申
请人应在《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
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期限内对申请人提
出的申请予以答复。被申请人未在法定
期限内对申请人提出的申请予以答复的
行为违法。申请人未对该确认违法的行
政复议决定提起行政诉讼。

一、申请人提出的复议申请是否属
于行政复议范围

一种观点认为，行政复议机关不应
受理该行政复议申请。理由是:1.申请人
不 是 对 行 政 许 可 行 为 不 服 申 请 行 政 复
议，而是认为拆迁人 提 供 虚 假 材 料 、采
取 欺 骗 手 段 取 得《房 屋 拆 迁 许 可 证》，
故 依 据《行 政 许 可 法》第 六 十 九 条 的 规
定 ，要 求 作 出 行 政 许 可 的 行 政 机 关 履
行 法 定 职 责 。《行 政 许 可 法》规 定 了 行
政 机 关 有 作 为 义 务 ，行 政 机 关 虽 没 有
履 行 ，但《行 政 复 议 法》和《行 政 复 议 法
实 施 条 例》未 明 确 规 定 该 种 情 形 属 于
行 政 复 议 范 围 。 2.《行 政 复 议 法》和

《行 政 复 议 法 实 施 条 例》虽 规 定 ，认 为
行 政 机 关 的 具 体 行 政 行 为 侵 犯 其 合 法
权 益 的 ，当 事 人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但
在拆迁活动中，直接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是拆迁补偿安置行为，颁发《房屋拆迁许
可证》的行为不直接侵犯其合法权益，不
应当适用该规定。

另一种观点认为，行政复议机关应
当受理该行政复议申请。理由是：1.从

《行政复议法》的立法宗旨看，该行政复
议申请应当受理。建立行政复议制度最
根本的初衷，是防止和纠正违法或者不
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使行政相对人通过
行政途径寻求法律上的救济。但许多单
行行政法律法规在规定具体行政行为的
同时，并没有明确将其纳入行政复议范
围。以此为由将这些具体行政行为排除
在行政复议受案范围外，将会使行政相
对人无法获得行政救济的机会，这显然
不符合行政复议制度建立的初衷。2.从

《行政复议法》和《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的具体规定理解，该行政复议申请应当
受理。《行政复议法》和《行政复议法实施
条例》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
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
益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受理行政复
议案件是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前
提。请求审查的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
且申请人认为侵害了其合法权益，行政
复议机关就应当受理。至于该具体行政
行为是否合法，是否实际侵害了申请人
的合法权益，是受理后的审查结论，行政
复议机关不应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实际
侵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来认定是否应
当受理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采
纳了第二种观点。

二、被申请人的行为是否违法
一种观点认为，被申请人的行为合

法。虽然《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十六
条规定了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但
其 适 用 范 围 是《行 政 复 议 法》第 六 条 第
(八)项、第(九)项、第(十)项规定的内容，
本案申请的事项不在该范围内，且现行
法律、法规和规章没有对行政机关履行
该职责的时限作出规定，故被申请人的
行为合法。

另一种观点认为，从《行政复议法》
和《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规定履行期限
的本意理解，被申请人的行为违法。《行
政复议法》第六条第(八)项、第(九)项、第
(十)项规定的内容，均是依申请的具体行
政行为，《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十六
条对行政机关履行这些职责的期限作出
了规定，其立法本意是要求行政机关在
法定期限内履行职权，以保护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虽然《行政复
议法》第六条第(八)项、第(九)项、第(十)
项规定的内容不包括本案申请人向被申
请人提出申请的事项，但宪法、法律授予
行政机关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职权既是权
力 ，也 是 义 务 ，必 须 依 法 行 使 ，不 能 放
弃。只有在规定权力的同时规定行政机
关履行法定职责的期限，才能更有效地
保 护 公 民 、法 人 和 其 他 组 织 的 合 法 权
益。《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规
定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就是保护
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因此，本案
应当适用该条款。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
限内对申请人提出的申请予以答复的行
为违法。

2008 年 7 月 14 日，申请人以被
申请人未履行撤销《房屋拆迁许可
证》职责为由，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请求责令被申请人履行撤销《房屋
拆迁许可证》的职责，并依法追究
直接责任人和主要负责人的法律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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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复议案例

行政机关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法定职责属违法
基本案情

行政复议机关经审理认为，虽
然《房屋拆迁许可证》合法，但是被
申请人未履行法定职责，未在法定
期限内对申请人提出的申请予以
答复，属于违法行为。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
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
法权益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故
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属于受理范
围。宪法、法律授予行政机关管理
经济和社会的职权既是权力，也是
义务，必须依法行使，被申请人未
在法定期限内对申请人提出的申
请予以答复的行为违法。

复议决定

案件评析

他山石

提 前 教 授 小 学 内
容 、强 化 知 识 技 能 训 练
……幼儿园教育呈现出

“小学化”倾向的现象屡
禁不止。不仅剥夺了幼
儿 童 年 的 快 乐 ，更 挫 伤
了 幼 儿 的 学 习 兴 趣 ，影
响了他们的身心健康发
展。近日教育部发布通
知，将开展幼儿园“小学
化”专项治理工作，包括
严 禁 教 授 小 学 课 程 内
容，纠正“小学化”教育
方 式 ，小 学 坚 持 零 起 点
教学等。

（据新华社）
朱慧卿朱慧卿 作作


